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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23/14. 
在人人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的背景下获取药品 

 人权理事会，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又重申人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权利是一项人权，源于人身的固

有尊严， 

 回顾人权理事会 2011年 6月 17日第 17/14号决议，理事会、大会和人权委
员会通过的以往所有有关人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的权利的决议和决

定，以及大会 2012年 12月 12日有关全球卫生与外交政策的第 67/81号决议， 

 又回顾《发展权利宣言》，其中除其他外特别规定，各国应当在国家一级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争取实现发展权，还应当在获得保健服务等基本资源方面确保

人人享有平等机会， 

 关切地注意到，对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而言，充分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

准身心健康的权利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对那些生活在

贫困中的人来说，这个目标正在变得越来越遥远， 

  

 *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将载于理事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报告(A/HRC/23/2)，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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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各国需要与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合作，在

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创造有利条件，确保人人都能充分和切实享有可达到的最

高水准的身心健康的权利， 

 忆及《多哈部长级会议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协定问

题宣言》申明，这些协定没有也不应该阻止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采取措施保护公

众健康，因此，宣言重申了对协定的承诺，同时强调，协定的解释和执行可以而

且应该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保护公众健康的权利，特别是促进所有人获得药

品的机会；并承认，在这方面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有权充分利用上述协定的规

定，协定对此作了灵活的规定， 

 感到遗憾的是，仍有很多人不能获得负担得起、安全、有效和高质量的药

品；强调改善这种状况可每年挽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深为关切地注意到，仍有

超过十亿的民众不能得到基本药品， 

 感到关切的是，贫穷与实现人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的权利相

关，尤其是健康不佳即可能是贫穷的原因，又可能是贫穷的后果， 

 又感到关切的是，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的上升对社会构成一项沉重负担，造

成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是人类健康和发展的一个主要威胁；认识到迫切需

要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防治这些疾病，以促进充分实现

人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的权利， 

 回顾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18
日第 5/1号和第 5/2号决议， 

 1.  赞赏地注意到人人享有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的权利问题特别
报告员关于这项权利在获取药物方面的现有挑战、克服挑战的方式及良好做法的

研究报告；
1 

 2.  确认获得药品是逐步实现人人享有最佳身心健康权利的基本条件之一； 

 3.  强调国家有责任确保人人享有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包括能够
不受歧视地获取负担得起、安全、有效和高质量的药品，尤其是基本药品； 

 4  强调预防、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和加强保健制度的核心作用； 

 5.  促请各国酌情： 

 (a)  落实国家卫生大纲或在没有国家卫生大纲的情况下制定这一大纲，确
保人人都能不受歧视地获得负担得起、安全、有效和高质量的药品； 

 (b)  制定药品政策大纲，酌情包括在当地生产药品，以确保药品长期可以
获得并负担得起； 

  

 1  A/HRC/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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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采取监管措施，以求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药品； 

 (d)  提高对负责任地使用药品这一问题的认识，包括广泛散发这方面的资
料，同时考虑到潜在的健康风险； 

 (e)  促进相关利益攸关方酌情在知情情况下参与制订国家药品政策和方
案，同时防止公众健康受到任何形式的实际、想象或潜在的利益冲突的不当影

响； 

 (f)  加强有关获取药品方面的政策的国家监督和问责机制，没有这种机制则
建立这种机制； 

 (g)  确保药品采购办法和程序的透明、公平、具有竞争性并不带歧视性； 

 (h)  通过充分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条款促进人人获得药
品(协定对此作了灵活的规定)，同时确认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开发新药具有重要作
用，其对药品价格的影响受到关注； 

 (i)  加强技术开发和在符合国家优先考虑的相互商定的条件下向发展中国家
自愿转让技术，同时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具体需要； 

 (j)  采取落实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但要避免给负担得起、安全、有效和
高质量的合法药品贸易设置壁垒，并提供保障，防止滥用此类措施和程序； 

 (k)  加强国家卫生监管制度，确保药品的质量、安全和效验，没有这种制
度则建立这种制度； 

 (l)  促进改善获取负担得起、安全、有效和高质量的药品所需的卫生基础设
施，如储存和分配系统； 

 (m)  确保投资、工业和其他政策有助于开发和获得药品，尤其是让人负担得
起； 

 (n)  根据《公共健康、创新与知识产权问题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探讨
和促进实行各种激励研发的办法，包括酌情探讨将研发成本与医药产品价格脱钩

的问题； 

 (o)  提高国内管理能力，以改善高质量、安全、有效和负担得起药品的提
供和获得； 

 (p)  促进全民医疗制度，作为促进人人获得药品的一项有效手段； 

 6.  吁请国际社会通过提供负担得起、安全、有效和高质量的药品，并通过
财政和技术支持及人员培训等方式，继续帮助发展中国家促进充分实现人人享有

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的权利，同时确认国家对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负有主

要责任； 

 7.  请有关联合国计(规)划署和机构，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有关
国际组织，在其任务范围内审议特别报告员的研究结果； 



A/HRC/RES/23/14 

4 GE.13-15048 

 8.  确认协助在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和药品的一些创新性筹资机制，如全球
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基金、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和国际药品采购机制联合

援助计划；吁请各国、联合国方案和机构，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有关政府

间组织，在各自的任务范围内，并鼓励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制药公司，进一步

合作，使包括穷人、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人能获得负担得起、安全、

有效和高质量药品，同时防止公众健康受到任何形式的实际、想象或潜在的利益

冲突的不当影响； 

 9.  促请各国、联合国机构和计(规)划署以及有关政府间组织在各自任务范
围内，并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利益攸关方，促进创新研发，以满足发展中国家

的卫生需要，包括提供高质量、安全、有效和负担得起的药品，尤其是治疗严重

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的药品，并应对日益增加的非传染病负担所带来的挑战； 

 10.  请人人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的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其现
有任务范围内，在考虑充分实现健康权包括全民医疗等各种办法的同时，继续重

点研究药品的获取问题，包括定期对各国进行访问。 

2013年 6月 13日 
第 38次会议 

[经记录表决，以 31票对 0票、16票弃权获得通过。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 
安哥拉、阿根廷、贝宁、博茨瓦纳、巴西、布基纳法索、智利、刚果、

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加蓬、危地马拉、印

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科威特、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毛

里塔尼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卡塔尔、塞拉利昂、泰国、乌干

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弃权： 
奥地利、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爱尔兰、日本、哈萨

克斯坦、黑山、波兰、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西班牙、

瑞士、美利坚合众国] 

     
 


